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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生猪屠

宰管理条例》，加强屠宰领域执法工作，坚持问题导向、深

挖根源、标本兼治原则，通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形成高压

态势，对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

间查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二、时间安排

即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29 日为集中行动期，之后转为常

态化执法，持续开展。

三、行动内容

（一）开展线索排查。各县（市、区）要进一步健全镇

（街道）、村监管网格体系，将全面巡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

根据本辖区内以往此类违法行为发生情况、发生特点，制定

巡查检查工作计划。在全面巡查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对城乡结

合部、交通道路周边、偏远小型农贸市场周边区域、已取缔

的私屠滥宰点（户）等私屠滥宰行为易发多发区域实施“地

毯式”检查，全面排查违法行为。

（二）实施执法打击。各县（市、区）对巡查检查中发

现的违法线索一经核实要一查到底，按照“四个最严”工作

要求，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坚决打击私屠滥宰、未经检疫屠

宰、屠宰病死牲畜、制售注水肉和添加“瘦肉精”及其他违

禁物质等屠宰领域违法行为，要加强上市肉品（单位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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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采购肉品）执法检查，严把肉品市场准入关，规范

肉品经营行为。农业农村、市场监管与公安等职能部门要开

展联合执法，加强信息交流和工作协作，按照职责范围和工

作流程规范违法线索、案件的移送等工作。公安机关要提前

介入，深挖扩线，打击链条，严惩违法犯罪分子。

（三）开展宣传教育。各县（市、区）结合普法宣传，

加强对《动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等法律

法规的宣传，选取私屠滥宰违法犯罪典型案例，通过多种渠

道、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以案说法，有力震慑违法犯罪

分子，提升屠宰企业及相关从业者遵纪守法意识，提高公众

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度和对私宰肉危害性的认识，增强

群众参与打击私屠滥宰行为的意识，逐步形成群防群治的执

法环境。积极发动群众，畅通各类举报渠道，广泛收集私屠

滥宰违法犯罪行为线索。

四、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入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教训，

准确把握我市在屠宰领域执法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形势，深

刻认识到打击私屠滥宰违法行为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工作要求，保障群众健康安全的关键一环，进一步提高安全

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本着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积极主动落实好各项工作。

（二）加强工作督导。本次执法行动市、县、镇、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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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联合督导组分组人员名单及分工安排

第一组（负责督导：惠来县、榕城区、揭东区）

组 长：郭伟豪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李俊欣 市农业农村局执法监督科科长

（联络员：18925662093）

吴烨明 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大队长

袁敬亮 市市场监管局二级主任科员

第二组（负责督导：揭西县、普宁市）

组 长：王全会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王惠丰 市农业农村局屠宰管理科科长

（联络员：13828160643）

林 焕 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科员

邱广平 市市场监管局四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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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县（市、区）联络员名单回执

姓名 单位 职务 手机号码



附件3

打击私屠滥宰执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宣传情况 线索收集情况 执法开展情况 行政执法案件查处情况 案件移送情况 执法成效

媒体
宣传

发放宣
传材料

布设宣
传横幅

群众举
报数量

其他部门
反馈线索

查实
数量

开展执
法次数

出动执
法人员
数量

开展联
合执法
次数

立案
件数

涉案物
品数量

货值 罚没金额
移送
数量

追究刑
责人数

无害化处
理数量

捣毁私屠
滥宰窝点

数量

（次） （份） （条） （条） （条） （条） （次）
（人
次）

（次） （件）
（头
/吨）

(万元) （万元） （件） （人）
（头
/吨）

（个）

注：填写涉案物品数量、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数量时，请自行注明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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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不公开

中共揭阳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 3月 29日印发

抄送：陈小锋、蔡淡群、王群青、高文阁同志；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


